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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別：三等考試 
類科：一般行政、一般民政、人事行政 
科目：民法總則與刑法總則 
 

民法總則：唐吉老師 
刑法總則：陳介中老師 

 
一、17 歲之甲將其壓歲錢新臺幣 10 萬元放入錢包，並持之向乙銀樓購買鑽戒一只，計畫於一週

後將該鑽戒贈送給女友丙。購買鑽戒後，甲前往書局購買一本英漢辭典，價金新臺幣 800 元，

供自己學習英語之用。試問上述兩個買賣契約之效力為何？（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本題不算太難，同學們要抓到「17 歲之甲」、「其壓歲錢 10 萬元」、「買賣契約之效力」

等關鍵點，分別是在測驗同學是否知道，當限制行為能力人為（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之效力為

何？就該意思表示所包含的標的（即壓歲錢）是否會影響判斷？因此，應先探究「壓歲錢」的性

質為何，是否為未成年子女之特有財產，得否自行處分？又是否會與民法第 77、78、79 條規定

適用上有所影響？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民法第 77、78、79、84、1087、1088II 條規定；最高法院 80 年度台

上字第 1781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110 年度台上字第 1902 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108 年度

上易字第 866 號民事判決。 
【擬答】 
關於未成年子女自行處分特有財產之效力 
按民法第77條規定：「限制行為能力人為意思表示及受意思表示，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

但純獲法律上利益，或依其年齡及身份、日常生活所必需者，不在此限。」；同法第 79
條規定：「限制行為能力人未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所訂立之契約，須經法定代理人之承

認，始生效力。」；同法第 84 條規定：「法定代理人允許限制行為能力人處分之財產，限

制行為能力人，就該財產有處分之能力。」 
又關於限制行為能力人處分之「財產」，若為未成年子女之「特有財產」時，按民法第 1087
條規定：「未成年子女，因繼承、贈與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為其特有財產。」；同法第

1088 條規定：「（I）未成年子女之特有財產，由父母共同管理。（II）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

之特有財產，有使用、收益之權。但非為子女之利益，不得處分之。」據此，民法僅有針

對「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特有財產之管理、使用收益及處分予以規範。 
然按「未成年子女之父母，非為子女之利益，固不得主動處分所管理該子女之特有財產，

但已具限制行為能力之子女，如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或承認，而自行處分其特有財產，應

為法之所許。此細繹民法第 77 條前段、第 79 條、第 84 條規定之法意自明。」此有最高

法院 80 年度台上字第 1781 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臺灣高等法院 108 年度上易字第 866
號民事判決同此見解）。由此可見，綜合民法上限制行為能力之意思表示以及未成年子女

特有財產等規定以觀，當未成年子女經父母（即法定代理人）之允許或承認時，解釋上則

得自行處分其特有財產。 
另按「民法第 1088 條第 2 項規定：「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特有財產，有使用、收益之權。

但非為子女之利益，不得處分之」。該項但書所稱之「處分」，應採廣義解釋，涵蓋事實上

之處分與法律上之處分，而法律上之處分，亦非僅以處分行為為限，尚包含買賣、保證、

簽發票據、贈與等負擔行為在內，俾以貫徹保護未成年子女利益之立法旨趣。」此有最高

法院 110 年度台上字第 1902 號民事判決參照。是未成年子女自行處分特有財產，所謂「處

分」應採廣義解釋，即涵蓋事實上之處分與法律上之處分，除物權處分行為外，亦包含買

賣、保證、簽發票據、贈與等負擔行為在內，合先敘明。 
本件甲分別與乙銀樓、書局間之買賣契約效力，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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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與乙銀樓間鑽戒之買賣契約，有效 
經查，17 歲之甲與乙銀樓間鑽戒之買賣契約，係由甲以「壓歲錢 10 萬元作為價金而購

買鑽戒」之意思表示，向乙銀樓為要約，並經其承諾而成立之。然依題意未見限制行為

能力人甲之法定代理人（即父母）有允許或承認甲得自行處分「受贈取得之壓歲錢 10
萬元」，是依民法第 84 條規定，不得逕自認定甲得自行處分其特有財產，同樣亦包括

以其特有財產作為買賣契約之價金。 
其次，既然甲為限制行為能力人，是其與乙銀樓間鑽戒之買賣契約屬雙方行為；則應依

民法第 77 條規定，鑽戒買賣非屬同條但書「依其年齡及身份、日常生活所必需」之情

形，然有疑問者係，甲以無償受贈取得之壓歲錢 10 萬元換取鑽戒利益，是否為同條但

書「純獲法律上利益」之情形？本文以為，壓歲錢 10 萬元並非甲以對價而取得，因此

對其而言，不論是壓歲錢 10 萬元或鑽戒，甲為此並無任何負擔可言，是依民法第 77
條但書規定而為有效。 
併此敘明者係，惟民法對於特有財產予以特別規定保護，乃係避免父母恣意處分未成年

子女之特有財產；同樣賦予法定代理人對於限制行為能力人之意思表示有允許或承認，

均可見立法者乃貫徹保護未成年人利益為立法旨趣，是就本題而言，甲購買鑚戒後，若

是為了要無償贈與給女友丙，甲將因此生有負擔，自無純獲法律上利益可言，則甲與丙

間贈與契約之效力，則應依民法第 79 條規定而為效力未定，尚待法定代理人承認。 
甲與書局間辭典之買賣契約，則為有效 
經查，17 歲之甲與書局間辭典之買賣契約，係由甲以「壓歲錢 800 元作為價金而購買

辭典」之意思表示，向書局為要約，並經其承諾而成立之。同理，題意未見限制行為能

力人甲之法定代理人（即父母）有允許或承認甲得自行處分「受贈取得之壓歲錢 10 萬

元」，是依民法第 84 條規定，不得逕自認定甲得自行處分其特有財產，同樣亦包括以

其特有財產作為買賣契約之價金。 
其次，甲上開購買辭典應屬民法第 77 條但書所定「依其年齡及身份、日常生活所必需」

之情形，是縱甲之父母未為允許或承認，均不影響其意思表示已為有效。 
 
二、積欠乙新臺幣 2,000 萬元工程款之甲得知乙準備向其訴訟求償後，為避免其名下之 A 屋日後

被法院強制執行，甲旋即與丙共謀，將 A 屋以假買賣之方式出賣給丙，並完成所有權移轉登

記。日後，甲之經濟能力好轉，並清償其對乙之欠款。然丙已將 A 屋出租給不知情之丁，租

期 10 年，該租約並經公證。試問甲得否向丁請求返還 A 屋？（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本題較為容易，涉及的是老爭點，亦即民法第 87 條第 1 項但書所定「善意第三人」

的認定為何？在學說上有所爭論的原因在於，以是否因通謀虛偽法律行為之「有效」前提下，而

使「第三人」有「權利上變動」的情況，進而判斷是否善意而予以優先保護。白話說，這邊的認

定差別就在於「善意第三人」是否因此取得「權利」？肯定說認為，須要取得財產上權利義務；

否定說則認為，既要優先保護，不管取得權利或利益，均須一視同仁。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民法第 87 條、王澤鑑，民法總則，2020 年 9 月五版，頁 420。林誠

二，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中善意第三人之認定，月旦法學教室，第 89 期，第 18-19 頁。 
【擬答】 
本件甲得否依民法第 767 條第 1 項前、中段規定，向丁請求返還 A 屋，須視甲是否為所有

權人？丁是否無權占有 A 屋？是此，分述如下： 
甲為 A 屋之所有權人 
按民法第 87 條第 1 項規定：「表意人與相對人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無效。

但不得以其無效對抗善意第三人。」據此，甲出於躲避對乙之 2,000 萬工程款債務，而向丙

共謀，以假買賣方式將 A 屋移轉登記予丙，是依上開規定，甲丙間之買賣契約及 A 屋所有

權移轉行為，均屬通謀虛偽之意思表示，而分別、各自無效。此際 A 屋所有權之登記應屬

無效登記，是甲始為 A 屋所有權人，應無疑義。 
丁並非無權占有人 
按上開規定，表意人與相對人間通謀虛偽之意思表示為無效，然其法律效果不得對抗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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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這麼貴的手機應該屬於自己才是，便將其帶走。請問甲、乙的行為如何論處？（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這是個教唆犯的典型考古題，在考的是被教唆人發生重結果與所犯罪名不一致的問

題，並不困難，有在練習考古題的同學應該都很會寫。 
《命中特區》 
陳介中，老師開講：刑法，八版，第 1-262 頁。 
陳介中，老師解題：刑法，九版，第 6-36～6-39 頁。 

【擬答】 
甲的部分： 
甲毆打 A 的行為，成立傷害罪（第 277 條第 1 項）： 
客觀上，甲毆打 A 的行為與 A 身體受傷的結果間具有條件因果關係與客觀可歸責性；

主觀上，甲具有傷害故意。 
甲無阻卻違法及阻卻罪責事由，成立本罪。 
甲毆打 B 的行為，成立傷害致重傷罪（第 277 條第 2 項後段）： 
客觀上，甲毆打 B 造成 B 受輕傷，而 B 因而成重傷（視力 0.2 雖非一目視能之毀敗，

但已屬嚴重減損），其間具有特殊危險關係；主觀上，甲對於基礎犯罪傷害具有故意，

而對於重結果具有過失。 
甲無阻卻違法及阻卻罪責事由，成立本罪。 
甲拿走 B 之手機的行為，不成立加重強盜罪（第 330 條第 1 項）： 
客觀上，甲以強暴手段至使 B 不能抗拒而取得財物，且其攜帶兇器；然而主觀上，甲對 B
施暴時並無取財故意，其取財故意是事後才產生，此應屬「事後故意」而非故意，無法成

立本罪。 
甲上述行為，成立加重竊盜罪（第 321 條第 1 項）： 
客觀上，甲未經 B 之同意，破壞其對於手機之持有並建立自己持有，且攜帶兇器犯之；

主觀上，甲具有竊盜故意與不法所有意圖。 
甲無阻卻違法及阻卻罪責事由，成立本罪。 
競合：甲以一行為觸犯傷害及傷害致重傷二罪，保護法益不同，應想像競合，再與竊盜罪

數罪併罰。 
乙的部分： 
乙唆使甲毆打 A 的行為，成立傷害罪之教唆犯（第 277 條第 1 項、第 29 條）： 
客觀上，乙唆使本無犯意之甲著手於傷害之故意不法主行為；主觀上，乙具有雙重故意。 
乙無阻卻違法及阻卻罪責事由，成立本罪。 
乙唆使甲毆打 B 的行為，成立傷害致重傷罪之教唆犯（第 277 條第 2 項後段、第 29 條）： 
客觀上，乙唆使本無犯意之甲著手於傷害之故意不法主行為；主觀上，乙具有雙重故意，

且對於甲所發生之重結果應有預見可能性。 
乙無阻卻違法及阻卻罪責事由，成立本罪。 
乙上述行為，不成立加重竊盜罪之教唆犯（第 321 條第 1 項、第 29 條）： 
客觀上，乙有唆使甲傷害，卻未唆使甲竊盜，且傷害與竊盜二罪間並無邏輯上包含關係或

構成要件相似性，故此部分顯已逾越乙之教唆範圍，乙不成立本罪。 
競合：乙以一教唆行為觸犯上述二罪名，應依想像競合從一重處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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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甲為毒殺

天早上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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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題關鍵》

讀得夠不夠

命中特區》

陳介中，老

陳介中，老

擬答】 
乙打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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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將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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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泡咖啡

毒咖啡。請

》★★★☆

》這題考的是

夠細。 
》 
老師開講：

老師解題：

翻咖啡的行

上，乙毀損

毒藥摻入咖

題所示，A
越意思支配

一來，甲是

被利用人行

與行為工具

同為利用者

行時點，應

利用人行為

間現象，間接

即主張行為

回歸一般著

後利用者本

配的行為工

者所操控導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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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致死量

啡給 A，仍泡

請問甲、乙的

☆☆ 
是一個比較

刑法，八版

刑法，九版

行為，不成立

損了 A 的咖啡

咖啡粉中的行

並未死亡，

配乙從事欠缺

是否著手即有

行為開始說：

具的被利用行

者的行為，被

應以被利用的

為開始說：亦

接正犯的著

為人開始或結

著手理論判斷

本身的利用行

工具是否已經

導引的犯罪因

方特考） 

   全

量的老鼠藥

泡好咖啡端

的行為是否

較冷僻的考

版，第 1-23
版，第 6-19

立任何犯罪

啡，然而主

行為，成立

，故以下檢討

缺故意的行

有疑問，學

：德國學說上

行為組合而

被利用者的行

的行為工具

亦有學說認為

著手實行時點

結束對於行

斷：學說上有

行為做為判

經朝向犯罪

因果歷程是

全國最大公

，置入老闆

端給 A。因咖

否成立犯罪？

考點：間接正

36～1-237 頁

9～6-21 頁

罪： 
主觀上乙並無

立殺人罪未遂

討未遂犯。

行為，然而，

學說見解分述

上有認為間

而成的整體犯

行為無異有

具的開始實行

為被利用者

時點應單獨就

行為工具的影

上有認為，雖

判斷標準，而

罪目標前進，

是否已經對於

公教職網站

闆平常喝的咖

咖啡燙手，

？（25 分）

正犯的著手時

頁。 
。 

無毀損故意

遂犯之間接

。主觀上，甲

，乙之行為尚

述如下： 
間接正犯的犯

犯罪行為，被

有如利用者自

行為準。 
者的行為，不

就幕後利用

影響時，即

雖然判斷間接

而非取決於被

，或者已經進

於行為客體

站 https://w

咖啡粉中。

乙不慎在遞

） 

時點。不算

意，且毀損不

接正犯（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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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造成法

犯罪行為，

被利用者的

自己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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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展至何階

體造成直接危

/www.pub

不知情的秘

遞咖啡時打

算難，但就是

不罰過失，

271 條第 2
人故意；客觀

法益侵害的迫

係由幕後者

的行為在刑

為，故間接正

用行為與犯罪

本身，做為判

犯的著手實

著手實行的時

行為工具，但

階段，則屬判

危險時，所必

li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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